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注册、变更、调转登记表

	
	
	
	
	
	
	编号：
	　
	　

	
	
	
	
	
	
	
	
	
	

	基础信息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档案号码
	　
	发证日期
	   年  月
	发证机关
	　

	注册登记情况
	上岗注册登记
	所在单位名称
	　
	单位审核

	
	
	本次从事会计工作岗位
	　
	（盖章）

	
	
	本次从事会计工作时间
	       年    月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离岗备案登记
	原单位名称
	　

	
	
	离岗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变更登记情况
	学历（学位）
	　
	专业
	　

	
	毕业学校
	　
	毕业日期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1.初级 2.中级 3.高级 4.无
	取得时间
	    年  月
	取得方式
	1.评审 2.考试   3.考评

	
	会计专业技术职务
	1.会计员    2.助理会计师    3.会计师    4.高级会计师

	
	会计行政职务
	1.一般会计人员  2.会计主管人员  3.会计机构负责人  4.总会计师   5.其他

	
	继续教育完成情况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奖惩情况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手机
	　

	
	其他变更
	　

	调转登记情况
	调出单位名称
	　

	
	调入单位名称
	　

	
	调出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审核
	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审核

	
	（盖章）
	（盖章）

	
	　
	　

	
	经办人：                   电话：
	经办人：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人承诺对所填报内容及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表中“从事会计工作岗位”是指：（1）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岗位；  （2）出纳岗位；  （3）稽核岗位；  

	  （4）资本、基金核算岗位； （5）收入、支出、债权债务核算岗位；  （6）工资核算、成本费用核算、财务成果核算岗位；

	  （7）财产物资的收发、增减核算岗位；（8）总账岗位；（9）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岗位；（10）会计机构内会计档案管理岗位。

	2.办理注册登记情况的，表格一式两份，本人持一份，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留存一份。

	3.办理变更登记情况的，表格一式两份，本人持一份，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留存一份。

	4.办理调转登记情况的，表格一式三份，本人持一份，调出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留存一份，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留存一份。

	5.办理变更登记时需提供相关材料的原件，以供审核。


